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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鳳學校財團法人吳鳳科技大學「春暉社」組織章程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章程依據本校學生社團輔導準則訂定之。 

第二條 本社團定名為「吳鳳科技大學春暉社」。 

第三條 本社地址設於嘉義縣民雄鄉建國路二段 117號。 

第四條 本社團為全校性之學生社團，有接受學校指導之義務。 

第五條 本社成立之宗旨，為「防制學生濫用藥物」，以杜絕毒品進入校園，維 

護學生健康，促進身心正常發展，為國家培育優秀青年。 

第六條 本社社團指導老師依據本校「學生社團指導老師聘任辦法」辦理聘任。 

 

第二章 社員權利及義務 

第七條 凡對本社宗旨有相同抱負、興趣，且有高度服務熱忱者皆可申請加入本 

       社。 

第八條 申請入社者需繳交社員資料卡，經完成資格審查後，方可正式成為本社 

       社員。 

第九條 本社社員享有下列權利： 

   一、本社各項活動之優先參與權及特惠優待權。 

   二、社長、副社長之選舉權、被選舉權及罷免權。 

   三、社員大會之提案權及表決權。 

   四、其它依組織章程享有應得之權利。 

第十條 本社社員應負有下列義務： 

   一、宣揚本社宗旨。 

   二、服從本社各項章程規定。 

   三、參加本社各類服務工作。 

   四、出席參加各項會議、集會及活動。 

   五、繳交社費。 

   六、服從指導老師及各級幹部之領導。 

第十一條 本社社員有違反法令、章程或不遵守社員大會決議而致危害本社團情 

         節重大者，得經社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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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組織架構 

第十三條 本社團最高權力機構為社員大會。 

第十四條 本社團設社長一人、副社長一人，並下設活動組、公關組、總務組、 

         文宣組等組，各組組長由社長聘任之，組織樹狀圖，如附件一。 

第十五條 本社團社長、副社長由社員直接選舉之，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第十六條 社長職權如下： 

     一、對內負責各相關社務並訂定工作目標。 

     二、對外代表本社。 

     三、組織幹部群。 

     四、召集社員大會及幹部會議並擔任會議主席。 

     五、籌募社團運作經費。 

     六、其它依章程規定應辦事項。 

第十七條 副社長職權如下： 

     一、協助社長處理相關社務。 

     二、社長因故無法執行職務時，代理其職務。 

第十八條 活動組工作職掌如下： 

     一、辦理本社各項活動、競賽之計畫與執行。 

     二、各項活動場地之租借相關事宜。 

第十九條 公關組工作職掌如下： 

     一、辦理本社對內、對外社團之聯絡工作。 

     二、活動申請單、公假單及其它校內相關文件手續辦理。 

第二十條 總務組工作職掌如下： 

     一、管理本社各項經費收支。 

     二、管理本社各項器材。 

     三、其它指導老師及社長交付事項。 

第二十一條 文宣組工作職掌如下： 

     一、本社社員資料彙整。 

     二、收發本社信件。 

     三、掌理本社各項文書、會議記錄撰寫。 

     四、社團網頁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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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會議 

第二十二條 社團若有下列情事發生應經社員大會決議： 

    一、 本組織章程及各項辦法之制定與修改。 

    二、 議決本社各項工作計劃、報告及經費收支、預算編列、決算等事項。 

    三、 社長之選舉及罷免。 

    四、 本社相關人員獎懲。 

    五、 社團之自行解散。 

第二十三條 社員大會由社長召開之，每學期至少一次。 

第二十四條 全體社員十分之一以上連署請求，表明會議目的及召開理由時，幹 

           部應即召開臨時社員大會。 

第二十五條 社員大會之決議，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以全體社員二分之一以上 

           出席，出席社員二分之一同意作成之。 

第二十六條 變更章程或解散社團之決議，應有社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社 

           員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決定。 

第二十七條 社員大會之決議如有違反法令、學則、公共秩序、善良風俗或章程 

者無效。 

第五章 經費 

第二十八條 本社經費來源如下： 

    一、社員繳交之社費，其金額由社長提請社員大會通過後，向社員收取。 

    二、各項活動之輔助經費或贊助經費。 

    三、存款之利息。 

    四、其他單位、團體之捐款。 

    五、經學校核准之慈善義賣活動收入。 

第二十九條 社費以每學期收取一次為原則，社員均需繳交，若社員因故休學或 

           退學時，不得要求退還。 

第三十條 本社各項收支經費預算及結算，均需由總務組製作報表，由社長向社 

         員大會提出報告經通過後始可列入紀錄及存檔。 

第六章 附則 

第三十一條 本章程經由社員大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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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組織樹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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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部職稱與工作分配 

職稱 工作內容 備註 

社長 
對外代表本社，對內偕同幹部規劃並執行所有工作，負

責會議之召開。 

 

副社

長 

協助社長推行各項工作，社長因故不能執行職權時，由

副社長代理。 

 

總務 
負責財務保管、物品申購、經費之收支與管理及帳目的

公佈。 

 

公關 負責爭取各項活動之經費及物質贊助。  

活動 協助社長領導全社參加校內、外有關之文康活動。  

文宣 負責辦理活動所需各種資料與場地的美化。  

 


